
凤凰街道办事处 2021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办事处综合发展保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22 号令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二）《关于印发红塔区区对乡(街道)财政管理体制方案的

通知》（玉红发〔2016〕22 号） 

（三）凤凰街道 2021 年编外人员经费预算申报统计表 

（四）凤凰街道 2021 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凤凰街道办事处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是街道常规且必须的项目，主要用于 

（一）保障街道办事处及所属各部门、中心、站（所）的有

序运转； 

（二）保障街道外聘人员工资发放，助力街道更好完成上级

交派任务，更好服务辖区群众； 



（三）保障慰问支出，包括困难群众、困难党员、高龄老人

的慰问，在给有需要的群众送去温暖的同时，有效强化了政府以

人为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及行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保障街道所属各单位正常运转及开展各项专项工作所需的

业务费、物业管理费，防灾减灾、社区换届、人口普查等维持街

道履职的各种支出；保障包含人大、政协、纪委、组织、宣传、

妇联、团委、工会、民政残联、老龄关工委等部门工作经费；保

障老龄慰问、党员慰问及民政慰问的各项经费；保障街道发展保

障经费；保障街道办事处及城管中队编外人员的工资等费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资金分配如下：老龄慰问 5 万元；报刊征订 3 万元；

城管中队编外人员考核奖 6 万元；街道编外人员工资 33 万元；

会议费 6 万元；培训费 6 万元；办公费 14.9 万元；民政及困难

党员慰问 4 万元；组织、宣传、团委等 10 部门办公费 1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10.6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需支出，保证街道各部门有序运转；严格资金审批，将有

限资金发挥最大效用；及时追踪资金支出情况，合理统筹调整。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街道各部门有序运转，做好辖区群众服务工作，不断提

升群众满意度、获得感及幸福感。 



一、项目名称 

凤凰街道城乡居民死亡一次性丧葬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关于印发红塔区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玉红办发〔2017〕42 号）文件要求及标准安排使用项目资金。 

三、项目实施单位 

凤凰街道办事处民政办公室 

四、项目基本概况 

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具有红塔区户籍，且没有享受国家

规定丧葬补助的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火化、并且骨灰进入公

墓安葬的，一般群众一次性给予 4000 元、特殊困难群众（重点

优抚对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享受

定期定量补助的原大队一级离职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特殊困

难群体）一次性给予 5000 元丧葬补助（包含遗体火化费、运尸

费等费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具有红塔区户籍，且没有享受国家规定丧葬补助的城乡居民

死亡后，按规定火化、并且骨灰进入公墓安葬的，一般群众一次

性给予 4000 元、特殊困难群众（重点优抚对象、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享受定期定量补助的原大队一

级离职干部、建档立卡贫困户等特殊困难群体）一次性给予 5000

元丧葬补助（包含遗体火化费、运尸费等费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预算资金 68 万元，根据逝者亲属提供完整合规的相关依据

证明进行补助金发放。 

七、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为近年来的常规项目，已形成较为规范成熟的实施流

程：当有居民死亡，街道民政部门负责审核其身份条件并收集资

料报区民政局、社保局，上级部门复核无误后下拨资金至街道，

街道民政部门负责办理补助发放事宜。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殡葬改革提出的新要

求及全国殡葬工作座谈会及红塔区殡葬改革推进会部署，坚持节

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的改革方针，

以树立殡葬新风、满足人民群众殡葬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完善殡葬服务体系、建立殡葬保障制度、加强殡葬行业监管为

手段，以强化政府责任、健全殡葬治理体制为保障，坚定不移地

深化殡葬改革，促进红塔区殡葬事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文明

城市建设水平。 

 

 

 



一、项目名称 

凤凰街道森林防灾减灾项目 

二、立项依据 

凤凰街道 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会议纪要 

三、项目实施单位 

凤凰街道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为街道历年必有项目，旨在做好辖区森林防火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在辖区开展护林防火宣传工作，张贴横幅、海报、标

语等； 

（二）协助瓦窑小学开展森林防火“五个一”工程宣传活动； 

（三）做好护林防火物资保障及扑火救灾预备工作； 

（四）保障灵秀、瓦窑、葫芦 3 个社区护林防火工作经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该项目共计安排资金 10 万元，具体分配如下：1、护林防火

宣传经费 2 万元；2、瓦窑小学护林防火“五个一”工程宣传活动

资金 0.5 万元；3、护林防火物资保障及扑火救灾预备费 3.5 万元；

4、护林防火工作经费 4 万元（其中：灵秀社区 2 万，葫芦社区、

瓦窑社区各 1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在森林火灾高发季指导并督促社区安排工作人员设

立卡点严防火种入林区； 

（二）做好护林防火宣传工作，与相关部门、单位积极对接

开展宣传活动； 

（三）检查更新护林防火物资保障，对缺口及时补充完善；

（四）研究形成森林火灾预案。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严格落实护林防火相关工作，辖区连续多年未发生森林火灾。 


